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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及符号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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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H 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s 总石油碳氢化合物 

 

 



1 
 

1 引言  

1.0.1 水质指针是支持生态系统的水质状况的基准。目前在香港使用的水

质指标自 1980 及 1990 年代建立以来，都没有被更新。经过多年，

用于推导水质指标的科学知识、方法和经验有显著进步，加上二十

多年前的一些假设和科学依据可能不一定有效，因此有必要进行检

讨。 

1.0.2 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 

a) 描绘香港海洋环境的水文特征、生态系统和实益用途； 

b) 检讨水质指标发展的外国惯例和现代方法； 

c) 探讨应用外国惯例和现代方法在香港制定水质指标的可行性。 

1.0.3 这项研究全面检讨了营养物、物理、化学、微生物和生物参数、防

止进食海产引致人类健康问题和不同实益用途(包括冲厕、避风

塘、航行、废物倾卸和污水排放)的水质指标推导方法。根据这些

方法，我们制定了一套水质指标。如果有健全的科学理据，我们会

再进一步有系统地评估这些水质指标的技术可行性、对社会经济的

影响、可持续发展和增值的好处。在 2009 年，我们就水质指标检

讨方法进行了公众咨询 。 

 

2 香港的水质管理 

2.0.1 目前我们透过以下措施以保护本港海水水质： 

a) 规划监管：根据环境影响评估条例，工程项目必须在规划阶段

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以确定他们的潜在影响、替代方法和缓

解措施。 

b) 排污基建：目前设有的公共污水渠网络覆盖率约为本地人口的

93%，令住宅污水经适当收集及处理后才排放。 

c) 源头污染管制：本港海域水污染源受《水污染管制条例》，

《废物处置条例》及《海上倾倒物料条例》所管制。   

d) 其他立法和行政管制：包括了：《海岸公园条例》，以保护在

海岸公园的海洋生物；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和《野生动物保护

条例》，以保护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海鱼养殖条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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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海鱼养殖；和《渔业保护条例》，以促进和保护渔业及一

般海洋生态系统。 

 

3 水质指标 

3.0.1 水质指标提供了客观和科学的依据，协助我们制定及落实污染管制

策略、规划及发展合适和可持续的基础建设。图一显示了根据《水

污染管制条例》刊宪的十个水质管制区。表三列举了现有的水质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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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根据水污染管制条例刊宪的十个水质管制区 
 
 

4 本港海洋水域的特点 

4.1 香港水域的实益用途 

4.1.1 图二列举了本港沿海环境的各种实益用途。一般情况下，敏感的实

益用途(如海产养殖区域及泳滩)需要较高的保护水平，而那些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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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实益用途(如航行)所需要的保护水平则相对较低。本港敏感

水体主要分布在东部海域、后海湾和南部海域。 

 

图二. 香港海域不同的实益用途 
 

4.2 香港水域的水文状况 

4.2.1 香港西部海域主要受珠江口流出的淡水影响，而东部海域则主要受

洋流的影响。珠江流量随季节变化，其影响在夏天雨季时尤其明显

(图三)。再加上本港海域不同地形特征的影响，令分辨因自然变化

和人为活动所造成的水质变化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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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雨季时珠江对香港海域的影响 

 

4.2.2 我们勾画了在香港水域浮游生物、鱼类和底栖动物的分布和特征。

海洋动植物的分布和特征受到从西到东的水文梯度强烈影响，再加

上来自不同地方的污染源(例如维多利亚港、吐露港及后海湾)，令

海洋动植物时间及地域分布变得更为复杂。显著的季节性水文变化

往往会导致分明的四季物种丰度及影响在当地水域的生物品种。  

 

5 本港海水水质  

5.0.1 自 80 年代后期，环保署一直监测本港海洋环境的状况。图四显示

了 1986 年至 2012 年本港水质指标的达标率和水质变化。由于政府

过往不断的努力，提供排污基础设施、及推行各种规划监管和立法

管制措施，本港水质在过去数十年持续改善。香港水域水质总体良

好，整体达标率约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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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香港水质的变化(1986 年至 2012 年) 
 

6 检讨水质指标的原则和方法 

6.1 推动保育和善用水域，以促进公众利益  

6.1.1 诚如水污染管制条例规定，水质指标旨在推动保育和善用水域以促

进公众利益。在此背景下，水质指标的检讨适当考虑了现时我们海

域的各种人类活动与海洋生态系统 。 

 

6.2 建基于良好的科学数据  

6.2.1 要避免过度保护或保护不足，捡讨水质指标必须建基于一个良好的

科学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是，本地物种对水质变化(例如缺氧)的反

应，可能会与外国的物种不同。 

 

6.3 借鉴海外水质指标制定的方法 

6.3.1 海外其他国家一般都会采用以下五种方法以制定水质指标： 

1) 技术为本方法：只定出技术上可行而合理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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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损害功能方法：以现场的天然背景水平建立水质指标，通常

只应用于高环保价值的水域。 

3) 功能保护方法：建立保护各种指定用途的水质指标，以确保各

种用途不会受到不良影响。 

4) 风险评估方法：这方法预测化学物或生物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及

其发生的机会率。此方法建基于曝露在不同浓度的化学物或生

物的数据以推算在生态系统中可能受影响的物种比率，以推导

不同的保护级别，并权衡成本及效益以决定保护的水平。这种

方法被美国环保局、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和欧盟广泛采用，

世界卫生组织也用此法制定康乐水域的细菌水质指标。 

5) 参照区方法：选取一个“干净”地点的水质作为参考值。并以

水质数据与参考值的差异大小以显示环境所受的影响。这种方

法通常适用于自然的物理和化学参数(如温度、盐度和营养

物)，并特别适用于时间和地域变化显著的地方。美国环保

局、澳洲、新西兰、欧盟和加拿大的营养和自然的物理参数的

制定都采用此法。 

6.3.2 然而，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会因应地理环境和情况而采用一篮子

的不同方法制定水质指标。 

 

7 香港 的水质指标  

7.1 营养物水质指标 

7.1.1 建立营养物水质指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水体富营养化、赤潮、

以及随后发生的缺氧和鱼类死亡。鉴于营养物水平随着时间及地域

变化，以及在不同水体有不同的限制因素，我们结合了风险评估法

以及参照区法，以计算不同水体的富营养化触发水平及制定相应的

营养物指标。我们的分析表明，高营养浓度在一些水体(如维多利

亚港和后海湾)并不一定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因为其他因素(如风

力和潮混合、混浊度、水分层作用和营养比例)对这些水体富营养

化和藻华的产生有决定性的影响。  

7.1.2 对营养物敏感的水体，我们应采取严格的营养物水质指标，以防止

藻华的发生。而在由物理因素控制藻华发生的水体，则可以采取较

为宽松的营养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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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在推导营养物触发水体富营养化和藻华的过程，我们考虑了个别水

体的承载能力、季节性因素、营养物浓度、潜在的限制营养物、营

养物的形式和实益用途。参照澳洲的做法，我们对轻度到中度干扰

的海域(如大鹏湾，牛尾海，吐露港和南部水域)采用第 85 百分位

数；而在高度干扰的海域(如后海湾和西部海域)，则采用较宽松的

第 90 百分位数，以推算营养物水质指标。有些时候，磷是限制水

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河口水域)，因此我们建议加入正

磷酸盐磷为一个新的水质指标。另一方面，我们建议废除现有的叶

绿素-a 水质指标，因为它作用不大。图五显示了每个水体所采用的

参照区和用来制定总无机氮和磷酸盐磷水质指标的 百分位数。 

  

 

图五. 香港十个水质管制区的建议营养物水质指标、参照区和百分位数 
 

7.1.4 表一列举了建议的总无机氮和正磷酸盐磷水质指标。其数值大致与

外国和内地的标准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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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香港十 个水质管制区现有和建议的营养物水质指标 

 
参照区的百分

位数 

 
 水质管制区 

总无机氮  (毫克/升) 正磷酸盐磷   (毫克/升) 

现有水质指标  (全
年深度平均值)  

建议水质指标  (全年

深度平均值) 
建议水质指标  (全年深度

平均值)  

85%ile  吐露港 - ≤ 0.14 ≤ 0.010 
85%ile  牛尾海 ≤ 0.1 ≤ 0.14 ≤ 0.013 
85%ile  大鹏湾   ≤ 0.3 ≤ 0.14 ≤ 0.013 
85%ile  南部 ≤ 0.1 ≤ 0.24 ≤ 0.015 
90%ile  将军澳 ≤ 0.3 ≤ 0.21 ≤ 0.017 
90%ile  东部缓冲区 ≤ 0.4 ≤ 0.21 ≤ 0.017 
90%ile  维多利亚港 ≤ 0.4 ≤ 0.79 ≤ 0.027 
90%ile  西部缓冲区 ≤ 0.4 ≤ 0.79 ≤ 0.027 

90%ile 西北 ≤ 0.5 除了青山分

区≤ 0.3 ≤ 1.36 ≤ 0.036 

90%ile 内后海湾 ≤ 0.7 
≤ 1.49 ≤ 0.048 

90%ile 外后海湾 ≤ 0.5 
 

 
 
建议营养物水质指标的影响 

7.1.5 根据预测模型的评估，大部分水体的水质可以达到该建议营养物水

质指标(表二)。由于来自香港和内地的人为污染，建议营养物水质

指标在后海湾水质管制区的达标率较低。政府会采取不同措施，包

括升级污水处理厂及增建公共污水渠网络，以减少营养物排放。 

7.1.6 因为除了后海湾及南部水质管制区，大部分水质管制区可以达到相

当不错的达标率，《水污染管制条例》的技术备忘录无需修改。 

7.1.7 鉴于新建议的营养物水质指标，《水污染管制条例》内水质指标的

说法需要有所修订。引入新的磷水质指标并不需要修订《环境影响

评估条例》或其技术备忘录，因为环评技术备忘录附件 6 和附件 14

水质指针的定义非常广泛。然而，在今后环评过程中需加入磷酸盐

的评估。同时，执行该建议的水质指标也需要一个过渡性安排。如

果实行建议的营养物水质指标能够在社会达成共识，有关落实营养

物水质指标的宽限期和对环境评估影响的细节将由环保署内部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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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预测的建议营养物水质指标达标率 

水质管制区 
建议水质指标 (总无机氮) 建议水质指标(正磷酸盐磷) 

2014 2021 (A) 2021 (B) 最终 2014 2021 (A) 2021 (B) 最终 
  吐露港及赤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牛尾海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大鹏湾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南部  88% 69% 63% 63% 94% 88% 94% 94%** 
将军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东部缓冲区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维多利亚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西部缓冲区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西北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后海湾 60% 60% 60% 60% 40% 40% 40% 40% 

注释 ：2014 -「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甲的前期阶段；2021(A) - 「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甲后期阶段；

2021(B)  - 「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乙的前期阶段，和最终 - 「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乙后期阶段。2021

是「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乙的假设参考年。 

**如果在「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乙就绪前达到最终阶段预计的流量，该建议水质指标达标率会下降至

88％，。 

 

7.2 物理性参数的水质指标  

7.2.1 人类的活动(例如污水排放、填海、挖沙、径流)以及非人为因素(例

如水体的水文情况和与天气有关的自然波动)都可以影响水体的物

理参数。在本港水域，温度、盐度、酸碱值和混浊度主要受自然因

素影响。目前的水质指标足以保护大部分海洋生物不受因人类活动

所带来的水质影响。混浊度、透光度和可沉降物质的水质指标，因

为可以通过现有悬浮固体和美观程度的水质指标监控而变得冗余，

故建议删除。此外，这些现有的水质指标与内地、澳洲、加拿大和

美国的水质标准相若。除了在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区我们建议以

悬浮固体取代可沉降物质的水质指标外，现时并没有强力的科学证

据支持改变其他物理水质指标。在大部份香港水域，溶解氧的波动

主要是受自然因素(如天气状况和水体分层)，而不是人为污染影

响。有些外国的溶解氧水质指标也考虑到溶解氧水平的自然变异。

由于有关香港物种对溶解氧反应的数据有限，并且对香港水体溶解

氧在不同水体的时间和地域变化(尤其是昼夜变化)未有深入了解，

所以在现阶段建立新的溶解氧水质指标并未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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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化学物质水质指针  

7.3.1 通过有效的源头法例管制，海水中有毒化学物基本上都已经得到控

制。同时，过去数十年，香港工业明显减少，亦令有毒化学物的排

放大幅下降。考虑到本港现时的污染控制措施、本地海域有毒化学

物质的低浓度和不确定性、以及测量在水中这些化学物质的技术困

难，我们认为目前没有迫切需要引入量化的有毒化学物质水质指

针。 

7.3.2 现有的非离子氨水质指标虽然严格，但绝大多数水域都可以达标。

基于最佳环保的原则，我们建议保留现有的非离子氨水质指标。 

7.3.3 许多金属和持久性有机化学物在海洋环境中的浓度既低，波动又

大，因此对采样、化学分析和监测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为解决这

个问题，在许多地方(包括美国、欧盟和澳洲)生物监测已越来越广

泛地被应用。我们建议进一步发展环保署现有的生物监测项目，包

括测定贻贝和藤壶体内重金属和痕量有机物含量，以发展更具成本

效益的监测方法。我们也可以考虑应用人工贻贝监测金属，和使用

半透膜监测有毒的有机物的可行性。 

 

7.4 生物性水质指标 

7.4.1 生态反应往往十分复杂，并需要一个庞大的数据数据库进行分析，

才可以达到有意义的诠释。除了浮游植物外，大部份本地海洋生物

群落普遍缺乏长期基线数据，不足以建立一个可靠的物种组成和群

落结构的变化基准以比较种类和群落结构的变化，或理解生态系统

的自然变化。因为缺乏长期的资料的关系，发展定量生物性水质指

标在现阶段并不可行。 

 

7.5 泳滩水质指标 

7.5.1 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由环保署与本港大学合作进行的流行病学

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现有的泳滩细菌水质指标(大肠杆菌含量的全

年几何平均值 ≤180 个/100 毫升)。其制定的方法与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1977)1和海外做法一致。本港研究证实，大肠杆菌依然是香港泳

滩水质污染最好的细菌指标。此外，2003 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建议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77.  海岸水污染的健康标准及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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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用地区或本地数据来解释或修改指导值，而我们没有本地科学

理据来支持任何修订。我们建议 (i) 评估及研究可靠和准确的分析

方法以收集在本地泳滩环境中的肠道链球菌的数据及研究其与大肠

杆菌的关系；(ii) 将潜水列为一级接触康乐活动，并采用现有的大

肠杆菌水质指标作为这个实益用途的细菌参考值。 

 

7.6 海产养殖和捕捞渔业的水质指标 

7.6.1 由于缺乏可靠相关的数据，加上数据(脂溶性、生物富集、物种和

其他干扰因素)的不确定性，使推算海产养殖水质与人类健康的关

系变得十分困难或接近不可能。类似大部分海外地方(如欧盟、苏

格兰、新加坡)及内地采用的原则，水质指标应着眼于支持鱼类和

贝类的生存、生长、繁殖和发展，以保护养殖区内的生产。溶解氧

是影响鱼类生存和生长的关键参数。香港大部分的鱼类养殖区位于

相对洁净和远离主要污染源及发展的沿海水域。除了在夏天由于季

节性因素的影响一些时间不达标之外，目前的溶解氧水质指标(5 毫

克/升)能够大部分实现并可以支持鱼类的正常生长，故并没有迫切

需要改变。除了溶解氧，支持渔业和海产养殖的水质应有较低的污

染物/细菌水平，以确保供人食用的海产得以符合公共卫生的标

准。基于现有的科学数据的分析及海外的做法，并考虑到本港的情

况，我们建议继续采用现有 610 大肠杆菌个/100 毫升的水质指标，

为海产养殖提供一个基本的卫生保障。与此同时，海产的卫生标准

应以现有的食物监察计划进行控制。建议的细菌水质指标也适用于

目前次级接触康乐活动分区，故同时也可以保障渔民免除在鱼类养

殖区水域通过接触海水感染疾病的风险。  

 

7.7 海鱼和贝介类养殖水域的有毒物质水质指标 

7.7.1 水生动物可直接从水(生物富集)和食物(生物放大)积累化学物。理

论上，只要：(i) 能确定鱼或贝壳组织污染物的最大可容许浓度，和 
(ii) 该鱼或贝类的组织中的污染物含量和介质已达到平衡，我们便

可以数学方程式推算出水质标准。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化学生物富

集程度变化甚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随化学、物种和各种不同的因

素(如性别、生长、繁殖阶段、季节和脂肪含量等)而变化。这些因

素变化巨大，因而不能只根据几个物种或几个化学物的数据以推算

水质指标。此外，海产水质指标并不太适用于非脂溶性化学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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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因为非脂溶性化学物的生物富集不像脂溶性化学品能够预

测。事实上，极少数地方会制定具体的海产水质指标，主要因为大

多数的因素变化很大及科学上不可行。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用三种金

属(汞、砷、镉)和三种有机产污染物(聚芳烃、多氯联苯、滴滴涕)

作为例子，以阐明制定海产水质指标的不确定性。由于海产供人类

食用的可接受程度最终取决于污染物的残留水平，因此设立食品标

准并与恒常食物监察计划相配合，比制定鱼类和贝类养殖水域的有

毒物质水质指标在科学观点上更加合理及实用。 

 

7.8 陈述性水质指标 

7.8.1 十个水质管制区现有的三种陈述性水质指标，包括美观程度、危险

物质和营养物。不过，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区(第一个宪报公布

的水质管制区)和其他水质管制区的陈述性水质指标有不一致的地

方。我们建议跟随维多利亚港水质管制区(最后宣布水质管制区)的

陈述性水质指标，以使所有水质管制区的相关指标一致。 

 

7.9 海岸保护区、海岸公园、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保育地点/物种、

濒危物种的水质指标 

7.9.1 海岸保护区、海岸公园和具特殊科学价值的地点是香港具最高保护

价值的水域，广大市民自然有很高的期望给予最大程度的保护。我

们的海岸保护区和海岸公园得到有效的规划和污染源头控制，整体

上水质良好，使海洋生物可健康成长。然而，不像一些海外地方，

我们的海洋环境必须在同一地点或邻近支持许多不同的实益用途。

有些时候，这些敏感受体不仅与其他实益用途比邻，并受外围环境

水质影响。因此，在香港采取和实施无损害功能法可能会有一定困

难和现实的限制。此外，关于环境影响本地这些敏感受体(和其中

海洋生物)的科学数据甚少，我们因而建议不改变现有的安排。 

 

7.10 用作冲厕用途的海水水质指引 

7.10.1 保护此实益用途是要确保用作冲厕的海水达到所需的水质要求。用

作冲厕的海水应没有泥石、漂浮物、气味、油脂、变色及混浊度处

于低水平。水中的细箘亦应较低，不会在冲厕雾化时构成健康风

险。所以用作冲厕用途的海水水质应要符合水务署可以处理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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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满足市民的需要。由水务署制定的相关指引自 1990 年开始

被采用至今。鉴于该套水质指引在香港沿用了超过 20 年，而且没

有科学理据证明相关标准需要更改，我们建议不改变现有的安排，

并继续采用该标准为行政指引。 

 

8 建议  

8.0.1 现有的水质指标及修订建议总结见表三。 

 

表三.  总结现有的水质指标及建议 

营养物水质指标 

参数 

现有的水质指标 

建议的修订 
详情 

除特别指明外，均可适用于

十个水质管制区 

1. 陈述性的营养物

水质指标 

 

营养物含量不足以令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过量生长  

除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
区外 

将现行陈述性的水质指标应
用于吐露港水质管制区 

2. 总无机氮  ≤ 0.1 - 0.7 毫克/升(全
年水深平均值) 

除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
区外 

引进所建议的营养物水质
指标(表一)于所有水质管
制区    

3. 磷(以磷酸盐计) 现时没有水质指标  不适用 

4. 叶绿素-a  ≤ 6 - 20 微克/升(任何
单一位置和深度每日 5
次测量的流动算术平
均值)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
质管制区 

在引进新的总无机氮和磷
水质指标时 ，删除 现行的
水质指标    

 

物理参数水质指标 

参数 

现有的水质指标 

建议 
详情 

除特别指明外，均可适用于十

个水质管制区 

1.  美观程度 
(陈述性) 

水体应没有令人不快的
气味、染色 、颜色、可
见泡沫、油和油脂、浮
渣和垃圾所产生显著的
视觉效果    

所有水质管制区 整理各水质管制区的水质
指标声明中的陈述性描述
的差异 

2.  可沉降物质 
(陈述性) 

废物排放不得引致产生
水底沉积或淹没物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管制区 

  
删除现有只适用于吐露港
及赤门水质管制区的水质
指标  3.  透光度 较正常水平下降≤ 10% -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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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现有的水质指标 

建议 
详情 

除特别指明外，均可适用于十

个水质管制区 

20%  管制区 

4. 酸碱值 6.5 - 8.5 及 因废物排放
改变 ≤ 0.2 
 
 

除所有水质管制区内泳滩分
区和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
区外 

维持现状 

因废物排放改变  ≤ 0.1 - 
0.5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管制区 

6 - 9 (95% 样本)及因废
物排放改变 ≤0.5   

 泳滩分区 

5. 盐度 因废物排放改变  ≤ 10% 
自然环境水平 
    

除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区
外 

 维持现状 

  因废物排放改变  ≤ 3‰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管制区 

 

6.  悬浮固体 废物排放不得令自然环
境的悬浮固体水平升高
30% ，亦不得令悬浮固
体积聚，以致对水生群
落造成不良影响    

除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区
外 

维持现状，并应用现行的
水质指标于吐露港及赤门
水质管制区   

7. 温度 因废物排放改变 ≤ 2 o
C    除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区

外 
维持现状 

因废物排放改变 ≤ 1 o
C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管制区 

8. 混浊度 废物排放不会令传亮度
大幅低于正常水平 

只适用于牛尾海、后海湾、
西北部及西部缓冲区水质管
制区的泳滩分区  
  

删除现有的水质指标  

9. 溶解氧 ≥ 4 毫克/升 
(90%的样本; 深度平均
值) 

除吐露港及赤门水质管制区
和鱼类养殖分区外 

维持现状 
 

≥ 5 毫克/升 
(90%的样本; 深度平均
值) 

所有鱼类养殖分区(吐露港及
赤门水质管制区除外) 
 

≥ 4 毫克/升 
(水面至海底以上 2 米)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管制区的海港及缓冲分区 
 

≥ 4 毫克/升 

(所有深度)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管制区的海峡分区 

≥ 2 毫克/升 
(90%的样本，底部) 

所有底部海水(吐露港及赤门
水质管制区和海产养殖分
区、及后海湾水质管制区内
海分区除外) 

≥ 2 毫克/升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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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现有的水质指标 

建议 
详情 

除特别指明外，均可适用于十

个水质管制区 

(底部) 管制区海港分区底部海水 

≥ 3 毫克/升 
(底部) 
 

只适用于吐露港及赤门水质
管制区的缓冲分区底部海水  

 

化学参数水质指针 

参数 

现有的水质指标 

建议 
详情 

除特别指明外，

均可适用于十个

水质管制区 

1. 非离子氨 ≤ 0.021 毫克/升 
(全年平均值) 

除吐露港及赤门
水质管制区外 

维持现状并应用于吐露
港及赤门水质管制区   

2.  
危险物质(陈述性) 

有毒物质必须低
于能产生毒性水
平 
 

所有水域 整理各水质管制区的水
质指标声明中的陈述性
描述的差异 

3. 笨酚 ≤ 0.05 毫克/升
(以 C6H5OH
计)，及含量不
足以产生显著气
味 

只适用于牛尾
海、后海湾及西
北部水质管制区
的泳滩分区  
 

删除现有的水质指标 

 

其他化学参数 

参数 现状 建议 

1. 金属(镉、铬、铜、铅、银、锌、
砷、汞、镍) 

一些海外地方(例如美国、
澳洲)已建立某些化学参数
的水质标准或指引。而大
多数标准/指引并非法定   
  
监测数据显示，与其他海
外沿海城市的情况相比，
这些有毒化学物质的含量
大多在较低水平或低于检
测下限  
 
水污染管制条例的技术备
忘录规定对重金属的污水
排放标准，并禁止排放这
些有毒的化学物入海洋环
境 
  

建立个别金属水质指标前， 收
集更多的毒性数据，并确定 “水
效应比”  
  
 
继续监测这些有毒金属在 香港
海洋环境的水平。 
 

2. 氰化物、 

总余氯、 

聚芳烃(PAHs):  

低分子量化合物、苯并[a]芘、酚、 

壬基酚、滴滴涕 

  
继续监测这些物质在 香港海洋
环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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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现状 建议 

3. 二恶英(TCDD) 、 

氯化-消毒副产物(CBPs) 、 

六氯苯(HCB) 、  

多氯联苯(PCBs) 、 

 硫化物、 

聚芳烃(PAHs):  荧、苊、菲、蒽、
萘、总-PAH 

环评已参考海外相关水质
标准作为适当的指引 

4. 油脂、 

总石油碳氢化合物(TPH) 、 

表面活性剂： 

烷基苯磺酸盐(阴离子) 、乙氧基化
烷基(中性/非离子型) 、阳离子、
烷基氮乙氧基化物(两性) 

5 三丁基锡(TBT) 

 

微生物水质指标 

参数 

现有的水质指标 

建议 
详情 

适用于所有十个水质

管制区(除非另有说

明) 

1.   
大肠杆菌 

≤180 个 /100 毫升 
(从三月至十月样本
的几何平均值) 

泳滩分区 维持现状 
 
应用现有细菌水质指标作为参考, 管
理泳滩的一级接触康乐活动 
 ≤610 数 /100 毫升 

(全年的几何平均值) 
次级接触康乐活动
分区 

鱼类养殖分区和海
产养殖分区 

维持现状 

 

其他的微生物参数 

参数 
 

现状 
 

建议 

1. 肠道链球菌 世卫组织指引(2003)娱乐水质分级使用的

参数 

评估及研究可靠和准确的分析方法以收
集在本地泳滩环境中的肠道链球菌的数
据及研究其与大肠杆菌的关系 

2. 粪便链球

菌、 
 没有建议包括这些参数作为水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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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现状 
 

建议 

产气荚膜梭

状芽孢杆

菌、 

粪大肠菌群 

 

生物水质指标 

参数 
 

现状 
 

建议 

1. 陈述性  一些海外地方已建立生物水质指标，但
大部分标准并 非法定指标  
 
 

继续目前的生物指标监测计划 
 
收集相关数据，建立海岸公园和海岸保
护区的基线数据。 

2.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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